
經 濟 局

通 告

通告: 02 / 2004 / DGCE

日期: 2004-02-04

歐盟普及特惠稅制度

延長期限

- 企業團體

- 社會通訊

- 內部傳閱

- 國際互聯網

- 張貼

根據 2003 年 12 月 19 日歐盟編號 L332 官方刊物公佈的 2003

年 12 月 15 日第 2211/2003 號規章，歐盟對其普及特惠稅制度延長

期限，至 2005年 12月 31日為止。

對通告內事宜，倘有任何疑問，可親臨經濟局對外貿易管理

廳產地來源證簽發處（羅保博士街 1-3 號 3 樓）或致電:597-2328 查

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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